
















第九条 未经其他合作方同 意,合作一方或多方不得将本合同

项目部分或全部研究开发工作转让给第三人承担。但有下列情况除外：

第十条 在本合同履行中，因出现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

以克服的技术困难，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，并造成合作一方

或多方损失的，合作各方约定各方当事人损失自负

甲方同意，乙方将本合同项目中的“嵌入式硬件电路设计、生产

和测试，以及嵌入式系统驱动及应用软件编写”部分研究工作转让第
三方公司承担，转出经费不超过人民币贰拾贰万伍仟元整(￥225,

000)。

。

合作各方确定，本合同项目的技术风险按各方认可的专家确认

的方式认定。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技术风险的存在、范

围、程度及损失大小等。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条件是：
1.本合同项目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具有足够的难度；

2.一方在主观上无过错且经认定研究开发失败为合理的失败。

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存在并有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

的情形时，应当在 15 _日内通知其他合作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

损失。逾期未通知并未采取适当措施而致使损失扩大的，应当就扩大

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在本合同履行中,因作为研究开发标的的技术已经

由他人公开(包括以专利权方式公开),合作一方或多方应在_15_日

内通知其他合作方解除合同。逾期未通知并致使其他合作方产生损失

的，其他合作方有权要求予以赔偿。

第十二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甲方：
1 .保密内容(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) : 涉及本合同的技术文

件、资料、经营信息和商业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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